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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9           证券简称：*ST 新海        公告编号：2020-023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3月 4日，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并

于 2020 年 3 月 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51 号) （以下简称 “问询函”），

要求公司核实说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有关事项。公司董事会对《问询函》中

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现公司对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马玲芝签署协议是否对张亦斌转让和放弃表决权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马玲芝和张亦斌是否就拟转让和放弃表决权事项达成一致。请律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马玲芝与张亦斌双方为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根据 2020 年 3 月

16日，马玲芝、张亦斌、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创业”） 

签署的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马玲芝、

张亦斌确认，马玲芝与国都创业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反映了马玲芝和张亦

斌真实的意思表示，明确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对张亦斌的具有同等约束力，

张亦斌同意接受《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约束，马玲芝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对张亦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核查过程：查阅并复制了马玲芝与国都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创业”）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马玲芝

和张亦斌与国都创业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访谈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及马玲芝，向其二人了解

本次股份转让相关事项，制作了访谈笔录；查阅了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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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相关公告。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意见：马玲芝和张亦斌为一致行动人，马玲芝

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对张亦斌转让和放弃表决权具备同等法律效力，马

玲芝和张亦斌已就拟转让和放弃表决权事项达成一致。 

二、马玲芝和张亦斌放弃部分表决权的原因，放弃表决权的行为是否具备

法律效力，拟签署的《关于放弃表决权事宜的承诺函》的预计执行期限，以及

是否设置表决权恢复条款，表决权恢复条款是否与不可撤销的承诺相冲突。请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马玲芝和张亦斌放弃部分表决权的原因 

回复：马玲芝女士与张亦斌先生放弃表决权是为了支持国都创业管理的有限

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投资主体”）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增强投资主体对公司

的控制力，纾解公司目前的困难局面，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公司健康发展，进一

步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2、放弃表决权的行为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根据《公司法》第 103 条、《公司章程》第 33 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

表决权,而表决权作为一项股东权利,可以被股东放弃。放弃表决权的行为具备法

律效力。《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系各方本着自愿的原则，通过友

好协商而达成，协议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马玲芝和张亦斌自愿放弃所持公司剩余股份

所对应的表决权的行为合法有效。 

3、拟签署的《关于放弃表决权事宜的承诺函》的预计执行期限，以及是否

设置表决权恢复条款，表决权恢复条款是否与不可撤销的承诺相冲突 

根据各方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为避免《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有关放弃表决权的约定存在歧义，马玲芝和张亦斌就放弃表决权事宜作了

具体约定。马玲芝和张亦斌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共同承诺：自投资主体按照《股权

转让框架协议》约定成为新海宜第一大股东时起，马玲芝和张亦斌放弃其所持公

司剩余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他人代为行使表决权；如投资主体因任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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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失去新海宜第一大股东地位的，则马玲芝和张亦斌有权立即恢复其所持公司剩

余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马玲芝和张亦斌拟签署的《关于放弃表决权事宜的承诺函》将包含放弃表决

权的预计期限按照投资主体的及表决权恢复的条款，该等承诺不可撤销，且表决

权恢复条款与不可撤销的承诺不相冲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核查过程：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查阅并复制

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补充协议》；访谈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

亦斌及马玲芝，向其二人了解了放弃部分表决权的原因和放弃表决权的具体安

排。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意见：马玲芝和张亦斌拟放弃所持公司剩余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系为了增强投资主体的实际控制人地位而采取的行为，该等行为

具有法律效力，其放弃表决权及执行期限、表决权恢复的承诺具有不可撤销性。 

3、本次拟转让和放弃表决权股份的后续转让安排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第七十五条“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

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的规定。 

回复：关于拟转让和放弃表决权股份的后续转让安排，公司向国都创业发出

了问询，并收到了国都创业的回函。国都创业承诺，本次拟受让和放弃表决权股

份的后续转让安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等法律

法规，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新海宜的股票。 

以上回复,特此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月 17 日 


